[bookmark: OLE_LINK1]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本科“优课优酬”奖励实施办法
[bookmark: _Hlk215476892]为贯彻落实学校《本科“优课优酬”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，激励教师投身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，结合本院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遴选范围
本院承担全日制本科生课程（不含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、军事训练、专业实践课程和Ⅱ类学分）的专任教师。
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教师为本院专任教师，师德高尚，积极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；
2.主讲教师当学期主讲1门及以上本科生课程，多人合上课程限主讲教师或课程团队负责人1人申报；
3.近3年内至少主持或参与1项院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建设改革项目（以立项时间为准，排名前三）；
4.评选学期的学生评教成绩位于本单位排名前70%；
5.每学期每位教师申报“优课优酬”课程限1门次，且申报课程课时不超过48自然课时。
（二）教学文档要求
课程教学文档齐全完备并按时归档，教学文档包含教学大纲、教学进度表、课件、教师教学工作记录本、作业及试卷（或实验报告）批改情况、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等；
（三）授课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能申报“优课优酬”奖励：
1.有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；
2.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；
3.违反校规校纪，受到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的；
4.发生教学事故的；
5.指导的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抽检“不合格”的；
6.在各类教学检查中，被发现教学中存在问题的；
7.其他与“优课优酬”导向不符的情况。

三、遴选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报
教师根据课程教学情况填写《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“优课优酬”申报表》，并提交相关教学档案材料。每位教师每学期限报1门课程，且不超过48自然课时。
（二）学院遴选
[bookmark: OLE_LINK2]学院成立“优课优酬”奖励遴选工作小组，依据本细则开展遴选工作，遴选名额不超过本学院当学期所开课程门次总数的30%。遴选应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
（三）公示与上报
拟推荐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并公示无异议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四、实施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对于获得本科“优课优酬”奖励的教师，核发奖励性课酬。“院级优课”奖励由学院在下拨经费内核发，按学校文件精神，鼓励优课优酬，所有优课绩效在正常结算的情况下，再分级结算，院级优课暂定额外新增10元/自然课时。“优课优酬”奖励实行同一课程门次奖励就高计算。

五、附则
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“优课优酬”奖励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；未尽事宜，参照学校《本科“优课优酬”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，试行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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